
請問依採購法進用之約僱人員已簽訂有 1年合約，其在每月發放薪資時是否需要

檢附「分批付款表」呢？又其薪水可於月初即發放當月份嗎？  

(95年 7月版#607主計月刊「主計長信箱」) 

有關依政府採購法僱用之人員，若決標對象為僱用人員之個人時，其薪資事項，

應由各用人單位或總務單位依其履約情形如差勤狀況表等，據以編製薪資清冊（

含代扣所得稅）後，再送會計單位辦理內部審核作業，於實際履約之次月支付款

項，另無須檢附「分批付款表」。 


